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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青县水环境质量改善及总氮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高青县水环境质量改善及总氮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高青县水环境质量改善及总氮治理实施方案

为改善县域水环境质量，确保县域河流水质稳定达标，总氮浓度持续改善，按照“精准施策、以支保干、因地制宜、一河一策”原则，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坚决完成约束性目标。按照“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要求，确保国控考核断面达标率100%，国控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入海河流总氮浓度持续改善。
（二）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聚焦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化县域河流断面水质指数，坚持问题与目标导向，精准施治，确保全县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三）切实提升全县水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兼顾，点、线、面一体发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确保全县水生态环境稳中求进、进中提质。深化“联防联控”工作模式，各级各部门“各尽其职、共治共管”，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全县水环境治理能力，强化农业面源、生活面源、工业面源等污染防治工作，勇于创新、破解难题，有效降低入河污染负荷，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二、当前形势与主要问题
（一）水环境质量情况。全县现有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3处，其中国控考核点位2处。2021年、2022年，全县国控考核断面达标率100%，黄河断面连续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水体标准，道旭渡断面达到地表水Ⅲ类水体标准，但水质不稳定，存在不达标隐患，2022年道旭渡水环境质量指数为6.1536。2023年，为实现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紧盯每一项水质指标，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日保月、以月保年”，持续推进水质改善，优化水环境质量指数。
（二）入海河流总氮情况。2023年，道旭渡作为入海河流将总氮浓度纳入约束性考核指标，考核基准年为2020年，2020年总氮浓度为4.09mg/L，属于历史最低位，改善压力大，2021-2023年，道旭渡一季度总氮浓度分别为6.34mg/L、8.74mg/L、9.25mg/L，分别同比恶化55%、114%、126%，总氮浓度呈逐年恶化趋势。
（三）水环境及河流总氮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县不断完善“治保用”治理体系和“污水处理厂+湿地”治水模式，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影响环境工作的短板弱项依然存在，水环境管理重眼前数据，轻长远谋划，粗放式监管向精细化转变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业面源污染面广量大、治理难度大，我县种植业和养殖业发达，粪肥产生和使用量大，粪污收集转运体系和配套设施不健全，传统粗放式还田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农作物秸秆和水生植物、河道垃圾清理不及时，秸秆还田后土壤中腐殖质含量高，农田退水直排河道，造成河流内COD、高锰酸盐指数、总氮等污染因子增高，农业面源污染带来的隐患仍然存在。
二是汛期水质反弹问题突出。部分老旧小区、背街小巷雨污管网年久失修，淤积堵塞，部分沿街商户和住宅小区居民排污管道私搭乱接，雨污管道错接混接，污水溢流现象问题突出，雨水管网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问题仍然存在，降雨时期严重影响断面水质。
三是河湖生态流量先天不足。我县支脉河、北支新河2条骨干河道上游无客水补充，除引黄灌溉期间，河道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为主要水源，缺乏客水补充，同时河道诸多节制闸，非汛期常年处于封闭状态，水体不流动，生态补水难度较大，河道水生态承载能力弱，自净能力、生态修复能力差，影响河流断面水环境质量指数。
四是河流污染负荷较重。老支脉河河道横穿化工产业园，承接南岳污水处理厂污水后汇入支脉河，化工园区部分管网建设年代久远，破损渗漏等问题突出，部分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存在污水溢流问题，老支脉河管理不到位，历史遗留问题较为突出，导致老支脉河水质污染严重，成为下游出境断面的突出环境隐患。
三、重点任务
2023年，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根据近2年断面水环境质量指数，制定各断面每季度水环境质量目标（见附件2）；针对各断面关键污染物，开展专项整治；着眼短期与长效，实施工程项目保障；突出应急措施，及时消除水质波动；开展生态补水，优化水资源，恢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
（一）持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深化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施用缓释肥等精准施肥技术，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管理，科学合理施用畜禽粪肥，推动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提档升级，加强运行管理，夯实镇办、村责任，逐村逐户摸排规模养殖场、养殖专业户粪污治理设施情况，配建相应的粪污处理设施。加强畜禽养殖场粪污暂存设施的日常监管，及时清掏收集处理，防止外溢、严禁直排。散养密集区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在养殖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基于土地消纳粪污能力，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对不符合建设规划的养殖场坚决予以取缔。（2023年工作任务见附件3）
（二）进一步巩固“两清零、一提标”工作成效。优先解决直接影响国控断面的合流管网分流改造工作，对全县雨污管线私搭乱接的情况进行综合整治，对沿街商户、住宅小区、厂房、办公楼等全面排查，解决源头混接问题。加强城乡环卫执法检查，对向河流、雨水管网倾倒垃圾及污水等行为依法依规处理，杜绝洗车行排水、餐饮业排水等废水入雨水管网问题。推进重点断面汇水区镇驻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配套完善收集管网，力争实现城镇驻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23年工作任务见附件3）
（三）开展汛前水质隐患排查整治。汛期是河湖水质反弹的高危期，更是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机遇期。汛期降雨量集中，极易将沿河湖周边积存的垃圾以及沟渠闸坝内的高浓污水、灌溉尾水等冲刷进入水体，导致河湖水质恶化；5月底，河道内的菹草开始腐烂，导致溶解氧、氨氮浓度反弹。因此抢占汛前时机，全面摸清河湖水质超标隐患，消除隐患、化危为机，对全年水环境质量改善具有决定意义。同时，逐步建立完善汛前及汛期内河湖沿线巡查管护常态化机制，有效保障汛期全县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本次排查整治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开始，2023年6月20日前全面完成，分为摸底排查、集中整治、收尾巩固三个阶段（具体任务见附件4）。
（四）实施工程项目保障水质改善。为确保断面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提高水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化水平，针对断面水污染和水环境问题制定相应工程措施，实施县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提升项目，加快推进南岳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工程和化工产业园地下水污染防渗试点，提升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化解老支脉河环境风险隐患，建立生态补水机制，实施常态化生态补水，改善河道水质，促进河流生态恢复。（2023年工作任务见附件3）
（五）强化河流断面水质日常监管和环境执法检查。加强重点点源监督管理，以污水处理厂、直排企业、畜禽养殖等涉水企业为重点，坚持日常巡查制度，不定期检查重点支流和干流两侧排污单位的污染治理状况。加快入河排污口的清理整治，特别是针对污染源排放浓度较高的排污口深入溯源，确保排污口排放达标、管理规范。加密河流水质监测频次，适时掌握河湖水质，发现问题迅速溯源，立整立改，做到动态清零。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严格落实“刑责治污”要求，强化对涉水工业企业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排污、超标排污、偷排漏排等行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全员环保”意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作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关键，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监督工作重点。各镇办、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责任单位具体抓，配齐力量，责任到人，加力推进。成立水质改善工作专班，加强协作配合，分工抓好工作落实、督察督办、执法检查、监测支撑等各项工作。
（二）深入落实“六个一”工作方法。按照“精准施策、以支保干、因地制宜、一点一策”原则，通过“一支包保队伍、一支执法队伍、一断面一方案、一套应急机制、一套沟通机制、一月一通报”六项措施，高标准、严要求、全方位、深层次保障水环境质量。
（三）强化应急保障联防联控机制。健全跨部门联防联控，责任部门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全面做好协作、预警、通报、联动、处置。根据断面水质情况，建立水质水量异常响应机制，当河流水质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波动、上游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和断流等突发事件，责任成员单位第一时间赴现场调查、处置，及时分析原因，根据职责分工，制定应急措施，防止异常因素影响断面水质稳定。
（四）强化激励督导。综合运用通报、督办、考核等激励约束措施，提高各责任单位重视程度，建立定期分析会商通报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水环境质量推进会，通报考核位点水质及镇街排名，分析形势、部署工作，建立水环境质量约谈制度，对水质反弹或排名连续靠后的考核位点所在镇办，视情开展现场督导，情节严重的约谈相关部门，对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失职失责、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附件：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2. 2023年水环境质量目标计划表
3. 2023水环境质量改善任务清单
4. 汛前水质隐患排查工作专项行动


附件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mg/L
	

序号
	标准值
项目
分类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1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值（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
	饱和率90%（或7.5）
	6
	5
	3
	2

	4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5
	化学需氧量（COD）      ≤
	15
	15
	20
	30
	4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3
	3
	4
	6
	10

	7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8
	总磷（以P计）        ≤
	0.02
	0.1
	0.2
	0.3
	0.4

	9
	总氮（湖、库、以N计） ≤
	0.2
	0.5
	1.0
	1.5
	2.0

	10
	铜                    ≤
	0.01
	1.0
	1.0
	1.0
	1.0

	11
	锌                    ≤
	0.05
	1.0
	1.0
	2.0
	2.0

	12
	氟化物（以F¯计）     ≤
	1.0
	1.0
	1.0
	1.5
	1.5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01
	0.0001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2
	0.2
	0.2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0

	2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23
	硫化物                ≤
	0.05
	0.1
	0.05
	0.5
	1.0

	24
	粪大肠菌群（个/L )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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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水环境质量目标计划表
	
   断面
时间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国控断面
	道旭渡
	5.32
	5.41
	5.54
	5.64
	5.65
	5.6
	5.66
	5.58
	5.54

	
	黄河
	3.75
	3.68
	3.72
	3.72
	3.75
	3.76
	3.78
	3.79
	3.8

	镇办考核
位点
	黑里寨镇
	北支新河崔家村北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支脉河冶张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青城镇
	北支新河彭家村南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高城镇
	支脉河丁庄闸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杜姚沟付家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花沟镇
	北支新河西环路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支脉河新立村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唐坊镇
	杜姚沟赵班路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木李镇
	干二排王家庄村北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常家、芦湖
	北支新河老官庄桥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田镇街道
	干二排支脉河闸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附件3
2023水环境质量改善任务清单
	序号
	排查整治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严格落实河流水质闭环管控工作机制和网格化分段巡河机制，加强河道沿线排查，严格管控沿河涉水企业、入河排污口、畜禽养殖等各类污染源，全面掌握河道腐殖质、垃圾、藻类污染情况，做到清理工作常态化，随有随清，随清随运。对河湖岸堤内积存的污染底泥，组织开展清淤疏浚，并对挖出的底泥进行无害化处置，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县水利局、
各镇办
	长期坚持

	2
	及时清理河道内的菹草、水绵等水生植物，避免因水生植物腐烂影响河道水质。
	
	2023年5月底前

	3
	对河湖岸堤内的生活（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和秸秆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结合实际，分别明确清理和无害化处置责任部门、有序开展整治，严禁丢弃至河湖内及岸堤周边、支流沟渠等地。
	
	2023年5月底前，
长期坚持

	4
	对洼地、坑塘、沟渠积存的农田灌溉尾水，利用灌溉、内沟循环等方式充分消纳，防止高氮、高磷尾水随雨排入河湖。
	县农业农村局、各镇办
	2023年5月底前，
长期坚持

	5
	对沿河湖岸堤周边、支流沟渠等堆存的畜禽粪污集中收集处置，符合条件的规范化还田。对130家规模化以上养殖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收集处置设施正常运行，粪污贮存点实现防雨防渗防溢流；引导1895家养殖专业户和散户采取配建设施、临时委托协议、堆积发酵等方式，逐步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2023年5月底前，
长期坚持

	6
	开展城区雨污分流管网全面排查，完成现有59处错接漏接点位改造，对建成区雨污管线私搭乱接、错节漏接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整治，杜绝雨污混流。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3年6月底前

	7
	对县建成区排水管网进行疏通清理，对管道底泥进行清理和无害化处置，提高防洪减灾能力，减少汛期底泥入河。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6月底前

	8
	指导城镇污水处理厂完善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尽可能临时提高汛期降雨期间处理能力，减少污水溢流入河湖量。
	
	长期坚持

	9
	对闸坝、沟渠临时拦截的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就近引入或抽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
	长期坚持

	10
	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2023年6月底前

	11
	对围堰建设不到位、厂区内初期雨水收集设施不完善等环境隐患，限期完成整改。
	
	2023年6月底前

	12
	对偷排倾倒、超标排污，特别是借雨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长期坚持

	13
	每周对国省控断面所在河流进行加密监测，适时掌握水质情况，发现问题，立整立改，做到动态清零。
	
	长期坚持

	14
	因地制宜，制定生态补水措施，实施持续性生态补水，改善河道生态功能。
	县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
	长期坚持

	15
	加强对重点企业自动在线监测设施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和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强化对涉水工业企业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排污、超标排污、偷排漏排等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
	长期坚持

	16
	开展涉水企业和污水处理厂总氮和氟化物提标改造专项整治，涉水企业总氮排放浓度≤15mg/L,氟化物排放浓度≤1mg/L，污水处理厂总氮排放浓度≤8mg/L，氟化物排放浓度≤1mg/L。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经济开发区、田镇
街道
	2023年底前，
长期坚持

	17
	高青县南岳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工程。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
	2024年6月底前

	18
	采取纳管、建站、集中拉运等方式完成60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
高青分局
	2023年底前

	19
	对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及企业厂区雨污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对各类雨污排口进行溯源排查，对园区和企业雨污管线私搭乱接、错节漏接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整治，对破损、渗漏、淤堵官网进行改造与修复，严禁偷排偷放和污水溢流。
	经济开发区
	2023年5月底前，
长期坚持



附件4

汛前水质隐患排查工作专项行动

一、排查范围
全县所有河湖，重点排查国省控以上地表水考核断面所属河（湖）及其支流。
二、工作内容
（一）清理整治重点。河道、湖泊底泥污染问题是否突出，水面及两岸是否存在生活（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和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生活废弃物，沿线是否存在以闸坝、沟渠临时拦截的生产、生活污水或灌溉尾水等。
（二）隐患防控重点。城镇雨污管网是否存在破损、堵塞等情况，管网不配套、错接、漏接，雨污分流改造不彻底，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是否具备临时提升预案处理能力，重点工业企业是否落实初期雨水收集方案及其他汛期应急管控措施等。
三、进度安排
本次排查整治自工作方案下发之日起开始，2023年6月20日前全面完成，分为摸底排查、集中整治、收尾巩固三个阶段。
（一）摸底排查（即日起至5月20日）。按照排查内容及整治要求，由各镇办及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分别依据自身职责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交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牵头汇总形成问题清单。
（二）集中整治（5月20日至6月10日）。依据问题清单，逐一落实责任单位，明确整治措施，确定完成时限，由相关镇办、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抓紧组织实施，对于整改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要一并纳入、立整立改。
（三）收尾巩固（6月10日至6月20日）。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合对整治情况进行现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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